附件1

2015年福建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

“服务新福建”重点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结合我省实际，推动我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新福建建设实践，为新福建发展献计出力、贡献力量，根据《关于组织开展2015年福建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团闽委联〔2015〕32号）的要求，现将2015年福建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新福建”重点工作方案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重点工作主要包括5项专项活动。

1.服务福建自贸区实践专项活动。与福州、厦门、平潭自贸区合作，以贸易、金融和公共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校园媒体记者为主要成员，以“寻访福建自贸试验区”为主题，组建1支专业实践团队，到自贸区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课题研究和见习服务，推动自贸区与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创业项目对接、优秀青年人才培育和文化科技卫生实践服务等方面的校地共建合作机制，助力自贸区建设发展。

2．服务海丝核心区实践专项活动。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抓住当前中央把福建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以泉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福州新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等为重点，以“寻访海丝核心区”为主旨，组建2支专业实践团队，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县域、乡镇，对海丝核心区战略支点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人文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青年就业创业前景和发展等开展专项调研、课题研究和宣传推介活动。推动海丝核心区与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创业项目对接、优秀青年人才培育和文化科技卫生实践服务等方面的校地共建合作机制，助力海丝核心区建设发展。

3．服务生态文明示范区实践专项活动。与县级团委合作，以返乡大学生和环保公益社团骨干为主体，以“美丽福建•记住乡愁”为主题，组建1支专业实践团队，回到家乡开展家乡社情调研、家乡风光展示、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环保调研和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引导城乡青少年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态环保意识，为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做贡献。

4.服务红色文化传承实践专项活动。与龙岩、宁德、漳州等地合作，以大学生骨干、理论学习社团骨干为主要成员，以“八闽学子红色行”为主题，组建1支专业实践团队，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通过参访古田会议旧址，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福建省苏维埃旧址、闽东革命纪念馆、闽东革命苏区首府机关遗址等，结合“学《摆脱贫困》·悟八字真经”主题活动，开展党史学习、红色教育、实践锻炼和课题研究等活动，进一步传承和发扬福建红色文化传统，大力弘扬古田会议精神、才溪乡调查精神和谷文昌精神。

5.服务重点县村实践专项活动。在我校招募组建2支专项团队，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驻点村结对共建，主要围绕科技知识普及、村级发展规划、文化艺术合作、社情民意调研、农业技术服务、支教志愿服务等项目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选派优秀学生团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助理。

二、评选表彰

1.优秀团队及优秀组织奖。实践结束后，团省委将评出优秀团队及优秀组织奖。其中全省将评选表彰五个专项活动优秀团队各10名，共50名；评选表彰优秀组织高校10个，以该校优秀团队数和重点工作各专项活动成果（包括高校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项目对接、建立共建机制、优秀青年人才培育、专项服务等）为综合考量标准，并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学联进行重点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2.形成成果汇编。各实践团队要围绕调研各专项活动，针对相关专业学科优势，结合学校特色和队伍特点，形成新闻报道和调研报告并及时上报。主办单位将收录重点工作各专项活动优秀成果，汇编形成《福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新福建”重点工作成果汇编》。

